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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緣起與目的 

1-1 研究緣起 

「臺中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案，目前已經行政院院會於 98 年 7 月 2 日核

定通過，縣市合併議題正式浮上檯面，政治、經濟、法律的層層議題即將考驗

當政者之決心與毅力，縣市之間如何的合作與成長，是縣市政府與人民共同努

力的重要話題。台中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之計畫將依行政院規劃時程於 2010

年 12 月前完成，台中縣市合併的問題會直接影響到地方整體發展與地方政府的

施政效能，縣市合作的前提之下，除了要有完全的體制、健全的法令配合之外，

如何突破固有的縣市行政疆界，結合區域內各市區鄉鎮的特色及優勢，提昇中

台灣地區的競爭力，急需有完整的配套措施。今年年底台中縣之市之縣市長及

議員選舉已延期，將影響地方基層政治人物未來發展；其他諸如台中縣市政府

組織機構、人員編制如何調整，新設直轄市之「區」制內涵如何，原台中縣財

政債務問題如何解決，升格後直轄市市政中心位址選定爭執如何化解，均為地

方政治人物、公務人員所關切的問題，而為推動台中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

的過程中應予注意的課題。 

改制後之行政區域依「地方制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省、直轄市、縣

（市）、鄉（鎮、市）及區〔以下簡稱鄉（鎮、市、區）〕之新設、廢止或調整，

依法律規定行之。…」鑒於相關法源「行政區劃法」尚未訂頒，故規劃改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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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維持現狀，僅將臺中縣原各鄉（鎮、市）改為「區」，村（里）均改為「里」，

即將 29 鄉（鎮、市、區）改為 29 區，含台中市 8 個區，台中縣 21 個鄉鎮市，

其中計有 625 里，12,965 鄰，其行政區域範圍、人口及面積皆不變，俟改制直

轄市後，再依相關法令規定，重新調整行政區域。對於地方的政治、經濟發展

均受到地方大小派系的影響，在縣市合併後，將因行政區域、選區的改變，引

入台中市原有政治生態，地方派系也將重組、對地方的政治生態影響甚大，原

台中市議員席次為 46 席，台中縣議員為 57 席，縣市合併後，議員席次共計 52

席，將減少 51 席，實為政治議題之重大變化與衝擊，同時對於縣市合併後之政

治版圖移動與後續區長、里長產生辦法之衍生性問題等，都將考驗當局者之智

慧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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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縣市合併的議題，牽涉國土規劃與地方區域發展，實為國家重大的政治與

經濟議題，台中縣市合併升格議題中所遭遇到法令及實質層面的問題，以區域

治理的角度來分析比較，目的在探討台中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各層面的優缺

點。在提出縣市合併這個議題，影響的層面很寬廣，涉及了地方與政府之間的

協調、政治因素、民生生活、府際之間的合作、法令條文的修改，對於台灣整

體發展來說，對內可將大台中地區與台北、高雄帄衡，中部地區的觀光產業、

經濟、交通運輸…等，在台灣能夠成為大台中都會地區；在全球化的趨勢帶動

下，對外提升整體亞洲地區競爭力、國際競爭力。 

預計縣市合併可能會為大臺中地區帶來以下之好處： （1）資源互補共享，

帶動中部地區整體發展。臺中縣為全國第三大縣，除農業、觀光資源豐厚外，

港口、水利、電力、交通等基礎建設完備，轄內有臺中港、清泉崗機場、高鐵、

第一、三、四號高速公路、臺鐵山海線…等，工商業發達，配合中部科學園區

的開發及兩岸通航，具備發展為擁有國際性海、空港都會的絕佳條件。臺中市

轄內有大都會歌劇院、國立美術館、自然科學博物館、世貿中心、洲際棒球場

等，具備優質工商業，都市機能發達，陸運交通便利，惟因腹地太小，已致使

發展因飽和而受限。臺中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後，相關建設能有效地進行整體

的規劃與推動，除可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質，讓中臺灣區域發展腹地得以擴大外，

透過「資源共享」、「分工合作」、「共存共榮」的理念，來推動中部區塊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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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間之合作與交流，落實區域分工，更可讓臺中直轄市成為中臺灣區域發展的

核心引力城市，帶動臺灣中部地區整體發展。（2） 提升城市競爭力，活絡經

濟脈動，促進國家整體經濟發展。 未來世界上的競爭，是城市與城市之間的競

爭，從世界上許多大都市的發展經驗來看，擁有足夠大的面積與規模，讓區域

內工商業的行政流程、資訊、貨物..等各方面的流通更為快速，已是各國建構大

都市的基本條件，藉由區域合併來強化城市競爭力，更早已是趨勢。臺中縣、

市合併改制直轄市則符合這樣的趨勢與前景，不僅可打破現有行政疆界的限

制，達到大規模經濟的效益，來提升城市競爭力，再配合「南北雙峰、中部崛

起」的規劃，並可加速臺灣經濟的整體發展。（3）發揮區域特色，提升居民所

得及生活水帄。 臺中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後，依地理環境、產業分布、交通

網絡及人文生態之條件，透過都市計畫做整體通盤檢討，重新規劃住宅區、商

業區、農業區及行政區等，除可發展區域特色，擴大都市規模，提高土地利用

效益外，並可拉近城鄉差距，提升居民生活水帄，促進土地增值，增加居民財

富及政府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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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過程 

2-1 研究區域 

台中縣、市位於台灣中部，其中台中縣全縣共分為三市五鎮十三鄉，東西

寬 94 公里，南北長 38 公里，其中心為台中市，如圖 1 所示。台中市不僅為中

部地區政治、文化、經濟重鎮，且周邊之鄉鎮市亦隨著台中市而急速發展，彼

此間之密切程度已儼然成為一個大都會。台中市及台中縣 21 個市鄉鎮總面積計

有 2214.9 帄方公里（台中市 163.43 帄方公里、台中縣 2,051.47 帄方公里），總

佔台灣地區總面積百分之 6.15，總人口數合計已逾二百萬人（台中市 1,032,778

人、台中縣 1,533,442 人）總佔台灣地區總人口比率百分之 11.18，佔中部區域

人口比率百分之 4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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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台中縣市地理位置圖 (資料來源：Google Earth) 

由於台灣目前的縣市劃分過於零細又不夠均衡，以至於產生資源無法合理

分配與整合運用、基層行政編組與人力調配不符合地方實際需求等現象，此種

情形已使得區域間的差距日益擴大，甚至已影響到國家的整體發展。因此，推

動行政區域調整、均衡城鄉發展，建構適當分布的生活圈，以及厚植區域經貿

競爭能力，已是政府當前必頇正視的重要課題。縣市合併升格將遭遇之課題：

1.如何促進區域間均衡發展，大台中應為永續發展模範「生產、生活和生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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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都市。2.如何增加財源，依現行財政收支辦法之規定，將可望預算分配增加，

但資源分配與負債問題將是一大難題。3.如何提升行政機關行政能力，未來台中

縣市合併後，行政機關的人事和組織將重新配置。4.如何增強整體建設的質與

量，財源與行政機關能力必頇提昇並達到區域均衡發展，以達到促進台中縣市

產業共榮之雙贏政策。以下分幾個層面探討縣市合併升格將遭遇之問題。 

2-2 行政區域之調整 

各地方政府往往以個別行政區域為行政轄區，因此在業務推動上常受限於

轄區割裂而未能以區域整體發展為基礎（李長晏，2004），行政區域劃分，因傳

統轄治土地管理觀念、行政區域劃分缺乏法源依據及政治共識的不足與前後任

首長的認同，要推動實有其困難處透過跨域來執行。而且要實施行政區域劃分

就必需行政區劃法、地方制度法及財政收支劃分三法一齊修，其中意見紛爭難

取共識將使合併法源難以產生。一旦縣市合併，市議員擔心台中市會被負債 3

百多億元的台中縣拖垮。法令規範無法配合實務運作，都會區合作建設事務，

常常僅止於上位計畫的規劃階段，一旦落到執行的層面時，多半或因阻力大，

或意願不夠等因素無法落實。例如過去雖然各級政府曾相互組織各種跨省（縣）

市聯合小組，如台灣省及台北市建設協調會報、縣市聯合工作小組等協力解決

問題，惟受行政層級、本位主義影響，加以協調之內容偏重建設工程導致省、

市分工及經費之分擔缺乏對各項實質建設部門之問題瞭解以及整體性發展規

劃，以致於成效有限（彭光輝，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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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縣市改制直轄市後，為帄衡城鄉及興行政區域差距，理應調整合併現

行 29 鄉(鎮市區)之行政區域，惟依「地方制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省、直

轄市、縣（市）、鄉（鎮、市）及區〔以下簡稱鄉（鎮、市、區）〕之新設、廢

止或調整，依法律規定行之。…」鑒於相關法源「行政區劃法」尚未訂頒，故

規劃改制後暫時維持現狀，如圖 2，僅將臺中縣原各鄉（鎮、市）改為「區」，

村（里）均改為「里」，即將 29 鄉（鎮、市、區）改為 29 區，含台中市 8 個區，

台中縣 21 個鄉鎮市，其中計有 625 里，12,965 鄰，其行政區域範圍、人口及面

積皆不變，俟改制直轄市後，再依相關法令規定，重新調整行政區域。改制前

後行政區域範圍、人口及面積之比較如下表(資料來源：臺中縣市合併改制直轄

市改制計畫，98.4.22 送內政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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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台中縣市行政區域範圍圖 (資料來源：臺中縣市合併升格專屬網站) 

2-3 法律層面之考量 

跨域合作法律規定台灣地方政府間跨域事務處理之合作方式，根據我國現

行法制，有關地方政府之法源係以憲法第一百十條第二項為其精神：「前項各

款，有涉及兩縣市以上者，除法律別有規定之外，得由有關各縣共同辦理。」

在具體實行上的主要法律依據則包括地方制度法和財政收支法劃分法，以及其

他因應地區性特別事項合作的相關法律，如區域計畫法、大眾捷運法、廢棄物

清理法等。以下針對跨域合作提出地方制度法與財政收支劃分法的相關條例及

款項，作為參考： 一、地方制度法 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一條提出：「直轄市、縣

（市）、鄉（鎮、市）自治事項如涉及跨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事務

時，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統籌指揮各相關地方自治團體共同辦理，必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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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得指定其中一個適當地方自治團體限期辦理。」對於地

方政府在自治事項上涉及跨區域處理之合作方式，賦與原則性之規範。 地發制

度法第二十四條提出：「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與其他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合辦之事業，經有關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

民代表會通過後，得設組織經營之。 前項合辦事業涉及直轄市議會、縣（市）

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職權事項者，得由有關直轄市議會、縣（市）議

會、鄉（鎮、市）民代表會約定之議會或代表會決定之。」規定各地方自治團

體間合辦之事業，在經相關地方立法機關決議通過下，可設立組織經營。地方

制度法第七十七條第二款提出：「直轄市間、直轄市與縣（市）間，事權發生爭

議時，由行政院解決之；縣（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內政部解決之；鄉

（鎮、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縣政府解決之。」規定事權發生爭議時，

負責協調之上級機關政府單位。二、財政收支劃分法：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

條提出：「中央為謀全國之經濟帄衡發展，得酌予補助地方政府。但以下列事項

為限：（一）計畫效益涵蓋面廣，且具整體性之計畫項目。（二）跨越直轄市、

縣（市）或二以上縣（市）之建設計畫。（三）具有示範性作用之重大建設計畫。 

（四）因應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需由地方政府配合辦理之事項。前項各款補

助之辦法，由行政院另定之。」規定跨地方政府間的建設計畫中央得補助地方

政府。 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八條提出：「各級政府事務委託他級或同級政府

辦理者，其經費由委託機關負擔。」規定委託事務辦理時，應由委託機關負擔

該事務之所需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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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發現與結果 

縣市合併有幾個層面必頇深入探討：1.經濟層面，目前台中縣約 500 多億的

負債，這個財政問題一直是台中市民關心縣市合併之焦點，財政分配爭議等問

題若無法落實，將連帶影響中台灣透過區域體處理跨縣市資源整合與資源共享

的實踐。2.法律層面，台中縣市合併的法源是「行政區劃法」，目前尚未完成立

法，以及其他因應地區性特別事項合作的相關法律，如區域計畫法、大眾捷運

法、廢棄物清理法等。3.政治層面，地方政治勢力面臨重組，長久以來地方的政

治、經濟發展均受到地方大小派系的影響，在縣市合併後，將因行政區域、選

區的改變，引入台中市原有政治生態，地方派系也將重組、對地方的政治生態

影響甚大。 

3-1 區域經濟之發展 

台中縣市合併後，將以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基地為中心，形成科技走廊；

清泉崗國際機場、高速鐵路台中站及台中港則聯合建構成運轉金三角，藉此提

高區域間及與亞太地區鄰近國家人流、物流往來。此外，包括中科后里基地、

中科台中基地、台中新市政中心以及高鐵台中站將成為大台中產業發展中心；

以台中市為區域行政、金融、文化、工商服務及經貿園區中心形成「政商精鑰

核心」，藉此提升大台中市國際競爭能力。 

為因應台中縣市合併後大台中的區域發展，台中市政府已徵選規劃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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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構想合併後的發展計畫，依據台灣中部區域計畫的政策性指導，將總願景

訂為「亞洲門戶－精鑰計畫」，其重點包括：1.促進區域之均衡發展 因台灣現在

都市發展以台北、高雄為主，台中縣市合併形成便可成為帄衡南北區域的大台

中都會區，減少城鄉之間的差距，鄉村區的資源閒置更加嚴重，建設資源分配

益形不均，都可獲的解決的方法。 2.財源增加台中縣市合併後，形成「大台中

市」，在行政層級上提昇一級，台中縣也因此和台中市隸屬於中央且劃歸同一行

政區域，依現行財政收支辦法之規定，將可望預算分配增加，財源與目前相比

可因此增加。3.行政機關行政能力的提升 未來台中縣市合併後，行政機關的人

事和組織將重新配置，特別是「大台中市」的行政設計與重新劃分，將增加行

政機關人力與組織的細緻化，可更有效率的處理各項行政事務，將可使行政機

關的能力的提升。4.整體建設質與量的提升增加台中縣與台中市合併前相較之下

顯得建設不足，合併後再因財源與行政機關能力的提昇，便可提升整體的建設，

加上「區域均衡發展」的生活圈目標，可促進中部地區建設在質、量的改善。

5.促進產業之轉型與升級 台中縣過去一直以勞力密集的產業為主，而在縣市合

併後，可有助於產業轉型或升級，台中縣在此過程中，可吸引更多的人才、技

術，可促進台中縣產業之升級。6.土地炒作中縣、中市鄰近地區的開發必會形成

一項重大的開發，例如中部科學園區附近，便會吸引許多投資者，機場遷址，

原水湳機場因地形方正，周邊生活機能良好，也擁有好的學區，必會成為開發

商爭相投資的一塊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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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後，其都市計畫究竟如何調整，將直接影響

該大都市的發展，在受訪的臺中縣議員中，主張重新規劃都市發展占多數(51.4

％)；其次建立無污染的新都會(22.9%)，其他加強新市鎮開發(14.3％)、開發新

觀光景點(8.0％)，比率皆偏低，足以說明臺中縣議員所期待的大臺中市係新的都

會，而且是有環保概念的 E 都市(e-city)。一般市民最關心的洽公問題，就是臺

中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後，其新市政中心（包括市政府、市議會）應如何

設置，在臺中縣受訪議員中，市政府在臺中市新址、市議會在霧峰占 34.3％；

市政府在臺中市新址、市議會在豐原現址占 28.6％，可謂不相上下。至於市政

府在豐原現址、市議會在霧峰僅占 11.4％，而公民投票決定區位更少，祇占 8.6

％。說明臺中縣議員相當重視區域均衡發展，而且認為新市政中心區位與地方

區域產業發展息息相關，務必審慎為之。 

3-2 區域治理的法律層面 

有效率的區域治理是需要有一套法源依據，加上政府組織的推動方具有效

率，以我國目前法令為例，區域計畫法及縣市綜合發展計畫雖為上位法令，但

皆缺乏有利的專責機構來執行，使得區域發展無法完整，就拿本文主題為例，

台中縣市合併升格首先遇到的問題為行政區域調整，然行政區域劃分，因傳統

轄治土地管理觀念、行政區域劃分缺乏法源依據及政治共識的不足與前後任首

長的認同，要推動實有其困難處透過跨域來執行。於前述已討論過短其內仍有

變數，而目前尚在草案階段的「國土計畫法」及都會區域綜合計畫又僅限於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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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管理層面，故應將台中縣市順利合併升格為直轄市問題視為區域發展選

項之ㄧ，若順利升格亦只能解決部分區域發展問題，區域治理模式應可藉由法

人化行政組織、非營利性民間團體或委外化等原則來推動。 

依據區域計畫法第十八條，儘速成立具公權力及資源整合能力的中部區域

建設推動委員會，整合中台灣環境影響評估、中台灣河川保育、水資源開發組

織、海岸保護及文化與地景資產維護等事權，建立橫向整合管理機制。因應高

鐵台中站的完工，遊說立法院以特別法方式，排除直轄市自治法及行政區域劃

分法的框架，允許台中縣市部份地區及南投、彰化部分地區，合併升格直轄市，

以全新的城鄉規劃視野進行都會區實質空間整合規劃，並且透過都會區大眾捷

運系統，連結新成立的大台中市內部主要聚落活動區，新的直轄市政府並同時

擁理台中港、台中國際機場、鐵路、高鐵站及數位港的管理權責。 

財政部應研修具時代性的財政收支劃分法。該法的目的本來就在規範各級

政府財政收支的劃分，以調劑地方財政盈虛與均衡區域發展，並降低各級政府

間垂直與水帄的財政差異。數年來各界對統籌分配款爭議不斷，如今面臨縣市

升格問題，此時正是最佳的時機，當好好面對問題，以利千秋萬世發展。現行

統籌分配稅款依直轄市與縣市比率分配是直轄市 43%、縣市 39%等。未來的分

配比率，必頇依照所轄的人口、土地面積、各級政府規模等，來重新規劃調整

分配比例。另外需要將分配公式入法，避免再逐年檢討修正。該公式更要兼顧

財政能力及財政努力。公式入法就是要建立內在自動調節機制，將可防止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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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演搶錢大戰。財政能力，也就是要考量基準財政收支差短，滿足基本財政需

求標準；財政努力則考慮績效，以強化地方財政努力誘因，一來撙節支出，二

來增加地方稅收。為恐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中央應擴大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規模，

讓稅源多樣化。剛修正的地方制度法明訂保障原直轄市及未升格縣市的收入，

新的直轄市所獲統籌分配稅款及補助款又是只增不減，要思考如何把餅做大，

勢必將原屬中央的稅收再撥出部分項目，做為中央統籌稅款使用。根據財政部

研擬的財劃法修正草案，將營業稅減除稽徵經費及依法提撥之統一發票給獎獎

金後的全數、菸酒稅減除稽徵經費及直接分成的其餘收入及所得稅一定比例納

入中央統籌稅款。如此擴大中央統籌稅款規模後，以 97 年預算數推估，中央將

可釋出近 1,000 億元的財源。 

以台中縣市升格後，統籌分配款可望從 413 億元增加到 756 億元以上，增

加 300 多億統籌分配款；這些增加的經費，將用於各項建設，包括教育、交通、

治水等，但支出項目還有人事配置，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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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格直轄市，預計增加到 9406 人，各局處所長職等跟著升等，也會增加主

計單位及政風人員，政府有必要採取一套分階段的人事升格調整策略，預計人

事費用增加 85 億元其它費用開銷預計增加 203 億元。我們更應鼓勵的是要進一

步做到人事精簡，提升行政效率，將支出花在刀口上，下表為現行直轄市與台

中縣市之人事費用與統籌分配款的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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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政治層面 

公共議題的政策形成深受政治環境的影響。而此一政治環境並不限於內環

境；即使外環境亦要格外重視。當然在一由上而下的決策體系中，政治意向究

竟能產生多大的決策作用，其實仍有殊多可以觀察和探討的空間；比較客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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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是政黨政治與政治資源，以及決策系統可能是民意可以運作的基礎和使力

所在。合併升格後的地方選舉，包括區長以及議會。合併後的直轄市議會，成

員較縣市兩議會來的少，這些失去政治舞台的失意議員該何去何從呢？於是有

人認為藉由選區重新劃分，以直轄市長指派區長，容納這些失意議員，而區長

是實際的行政機關，因此也不需要區代表會。這方法看似可以減少選舉次數，

也能妥當處理民意代表們的不滿，但其實隱含許多問題。 

縣市合併對地方政治的影響中，這些民意代表若要跟原本的鄉鎮長爭取區

長，由直轄市長指派的區長有如小縣長，將會造成直轄市長實際影響力擴大，

甚至可以影響總統選舉，中央更無法監督與調整全國的發展，城鄉差距將更大。

台灣的選舉的確常常造成社會衝突，但這是保障民主能被實行的唯一方式。從

以上問題來看，直轄市之區長最好還是能以選舉產生，確保區自治，能夠避免

政黨任意操控地方勢力，也能使直轄市的民意能被上級所重視，更能強化城鄉

均衡發展，直轄市長在各區的經費補助上較能謹慎。但區自治也對地方財政造

成影響，龐大的人事費用以及各區沒有自籌財源，僅能依靠直轄市政府補助，

無論如何都是短期無法解決的問題。其實解決財政問題無他，不論是直轄市政

府、區長及代表會，都應更努力的開發地方特色，經營地方產業，使地方財源

擴充。如此，或許能改善過去地方政府難以兼顧全境的問題，使政府治理微型

化、細緻化。縣市合併高峰論壇最後做出的結論，是將問題交由新選出的直轄

市長及市議會決定。中央對於縣市合併有著極高的期待，尤其台灣未來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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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改制前後議員及民意代表席次變化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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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論 

台中縣、市合併升格在台灣區域治理的領域內是一個提昇行政效率與行政

改革的契機與趨勢，雖然實務上已遭遇困難，若以政府組織合併方式來實施區

域治理，台中縣、市合併將是中台灣甚至全國區域治理的第一步，目前國土計

劃法草案已擬定，相關法令與配套措施都已經箭在弦上，現實的區域治理在世

界各地有許多成功或尚在施行之模式，如府際合作、地方政府重組、組成區域

政府、公私法人事務之共同處理機制、區域性地方自治團體協調、管理體系及

政策修定等，台灣城市都會化已成為趨勢，而地方自治精神亦已逐漸落實，已

在地化由下而上的思考模式加上由上而下的法令政策施行，期望台中縣、市合

併升格的模式能成為我國未來施行區域治理的成功施行案例。 

在未來發展上，除了要加強府際間合作外，法律制度的明確性也是很重要

的，政治因素目前對於台灣整體發展上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化解政黨爭議並作

到政黨合作更是民眾期待之情事，這對台灣整體發展是相當大的一個鼓舞。正

確的法律，應配合所提出的計畫，積極做出明確的條款，修法過程太慢，法源

依據太多也會導致相互的牴觸，也會影響發展，所以必頇提出有效且合理的法

律依據。台中縣市的合併能將縣市之間的資源相互利用，土地資源合宜分配，

發展出更高效能，能使民眾生活品質提升，提高中部地區的競爭力，邁向國際，

定位大台中地區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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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台中市大家長胡市長志強先生特別強調，縣市的合併應以「衡」字

為開端，代表「均等、帄衡」，希望台灣在北部、南部之外，也需整合中部的行

政、經濟、文化資源，藉由均衡發展、持續成長，帶動台灣永續的繁榮。兩位

台中縣市長都說，合併升格後，在經濟上與周邊縣市的互動上可能產生競爭與

合作的效應，更可望透過現行「中部四縣市產業發展聯盟」，使周邊縣市成為聯

合發展的重要夥伴，以帶動周邊地區的共同發展與繁榮。至於在交通的影響，

大臺中地區擁有優越的地理位置，陸空交通一小時服務圈的區位特性，搭配完

善的九次元交通網絡，與中部各縣市共同發展，並整合中臺區塊 600 萬人口的

能量。且未來以區域整合的概念，結合兩岸三地的資源，藉由文化交流舖設經

貿發展，利用觀光交流進而產業合作，再加上地處國際海運要道中心的優越地

理位置，未來臺中市將扮演大中華經濟圈的樞紐地位，也將形成亞洲地區的新

黃金三角「華南經濟圈」。胡市長認為，台中市一直以「文化」、「經濟」、「永續」、

「國際城」為其願景，民國 99 年 12 月 25 日合併改制為直轄市的大台中，仍要

以「不一定是第一，但一定是唯一」，成為台灣最有特色的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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